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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发〔2019〕110 号 

 

关于印发《南宁师范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实施 
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经学校党委委员会、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南宁师范

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宁师范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南宁师范大学 

                      2019年 6 月 17 日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6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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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财务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

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动学校依法办学、依法理财，有助于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学校财务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学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财务处具

体负责财务信息公开工作。 

第三条 财务信息公开包括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情况。 

（一）主动公开 

学校在预算、决算批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主动向社会公开的

财务信息包括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

款支出预算表、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和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表。学校师生员工、有关社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通过年鉴和简报等方式外，还可登录南宁师范大学财务处网

页获取上述公开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 

学校师生员工，有关社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

学习、科研、生产、生活等特殊需求需要申请获取主动公开以外

的财务信息，须填写《南宁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申请表》，填写完

毕后可通过直接递交、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通

讯地址、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见《南宁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申请表》

的批注）。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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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申请”字样；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传真左上角

注明“信息公开申请”字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出申请的，请

在邮件主题中注明“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学校收到申请表后，学校对申请表进行审查。对于申请表填

写不完整、内容不明确的申请，将要求补充或更正。对于申请表

填写完整、有关身份证明材料齐全且理由正当的申请将正式登记

受理。根据申请的内容，学校自收到申请（指可以正式受理的申

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受理时间依次作出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学校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

作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学校征求第三方意见

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学校依申请提供的信息将

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费用。 

学校其他二级单位因工作所需确实需要获取财务数据信息，

可在财务处网页下载《南宁师范大学财务信息查询申请表》，填

写完毕后先报单位主管负责人审核，再由财务处主管处长签字审

批后方可查询；数据返回前财务处经办人应再次报主管处长审核，

审核通过的数据信息才能交至数据需求单位。 

第四条 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将自觉接受师生员工及社会

各界的监督，对发现和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积极整改。 

第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监察室、学校办公室等有关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纪给予处分；触

犯法律法规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以上条款若国家有新政策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 


